
关于京都府紧急事态下的措施



京都府

2021年5月28日改定



京都府紧急事态措施的概要

I. 区域 京都府全域

II. 期间 2021年6月1日至2021年6月20日
III. 实施内容

1. 自觉不外出等
2. 自觉不举办活动等
3. 对设施使用的限制等
4. 关于职场出勤等方面对企业人士的要求
5. 对公共交通机构的呼吁
6. 对出现发烧等症状的人士之要求
7. 对同居者出现发烧等症状的人士之要求
8. 关于在家庭内防止感染的要求
9. 对通勤・上学时的行动要求

IV. 对缩短营业时间等的支援

※根据国家相关通知予以实施



Ⅲ 实施内容
１ 自觉不外出等

（根据特措法第45条第1项规定）

• 请自觉避免包括白天在内的不必要外出・交通移动。特别是晚上8点以后要避免不必

要的外出，避开拥挤场所及时间段。另外，对没有彻底贯彻执行防感染对策的餐饮店

以及不遵守停业要求或者缩短营业时间要求的店铺等，特别注意不要前往。

• 极力避免不必要的都道府县之间的往来。

• 不在路边・公园等地集团饮酒等，不进行高感染风险的行为。

（根据特措法第２４条第９项规定）

• 不去医疗机构・老年人设施探视。

• 有发热症状的人，自觉不去上班，上学以及参加各类社会活动。



２ 自觉不举办活动等

根据特措法第24条第9項规定
对于活动举办方，请遵守以下规定举办

【人数上限】 5,000人以下

【收容率】 最大收容人数的50%以下

未设定最大收容人数的情况下注意充分保证人与人之间的间隔距离（1米）

【举办时间】21点为止

以人数上限和收容率所定人数的较小者为限

预计举行伴随全国性的移动，以及参加人数超过1000人的活动时，事先需向京都府的相关
部门进行咨询。



３ 对设施的使用限制等

（根据特措法第45条第２项规定）对饮食店的要求

设施的种类 详情 要求内容

饮食店等 【饮食店】
饮食店（包括居酒屋），咖啡厅等（派送・外卖除
外）
【游乐设施】
酒吧，卡拉OK房※等依食品卫生法取得饮食店
营业许可之店铺
【卡拉OK】
卡拉OK店(包括未取得卫生法饮食店营业许可
之店铺)

提供酒类或者卡拉
OK的设施（包括由
顾客外带的酒水，
下同）

停止营业

不提供酒类或者卡
拉OK的设施 缩短营业时间

（5点到20点为止）

※ 网吧・漫画契茶等，被认定为相当程度上以住宿为目的的设施，不在要求缩短营业时间的对象内。但是，要自觉管理入场人员，避免酒类・卡拉OK设
备的提供。

【关于营业方面的要求事项】
（根据特措法第45条第２项规定）
• 积极鼓励从业人员接受检查
• 为了防止感染对进入客人进行排队引导，有发烧症状或出现其他症状的客人禁止入内
• 设置手指消毒的设备，对设施进行消毒
• 让进入人员悉知必须戴口罩以及采取其他的防止感染措施
• 无正当理由拒绝戴口罩以及不采取其他防止感染措施的人员禁止入内
• 对设施进行换气通风
• 设置塑料隔板，或者使进入的人员隔开一定距离等措施确保防止飞沫感染等预防感染措施
（根据特措法第24条第９项规定）
• 设置ＣＯ２检测设备，根据业种彻底贯彻指导方针
（不根据特措法的规定要求）
• 控制店内人数上限等相关防感染措施的实施状况，需通过网页等广而告之。



设施的种类
内 訳

要求内容

超过1000㎡ 1000㎡以下

①商业设施 大规模零售店，百货店，购物中心，超市等

• 周末停业

• 缩短营业时间

（工作日5点到20点）

（总体而言，经营生活必须
品的零售业以及生活必须服
务的店铺除外。）

（不根据法规规定）

• 缩短营业时间到19点

（不根据法规规定）

・缩短营业时间
（5点到20点为止）
（其中，生活必需品
的零售以及生活必须
服务除外）
・控制入场人数

②运动 麻将馆，弹子房，游戏中心等

③游乐设施 包间录像店，射击店，赛马投票券售票所

④服务业

（生活必须服务除外）

洗浴中心，美甲沙龙，美容院，按摩院等

（１）要求停业，缩短营业时间的相关设施

※ 要求彻底贯彻执行防止感染对策（按照行业规定彻底遵守指导方针）
※ 为防止感染引导入场者排队等，有发烧或者其他症状的人禁止入内
※ 对于超过1000平米的商业设施，要求不在周末举行生活必需品的促销等集客活动

（生活必需品：食品，医药品，医疗器械及相关卫生用品，再生医疗用品，燃料，农业用器材，化妆品，服装，家电，书籍等）

（不根据法规规定）
※控制店内人数上限等相关防感染措施的实施状况，需通过网页等广而告之。

（根据特措法第２４条第９項规定）对饮食店以外店铺的要求



（２）对相当于举办大型活动的设施（不管设施规模大小）

施設の種類 内 訳 要請内容

①剧场，电影院等 剧场、观览场、演艺场、

电影院，天象仪馆，演奏音乐厅等
要求人数上限为5000人而且在收容率的50%以下

要求营业时间到21点为止

（但是，在不举办活动的时候，要求营业时间到20点为止）

采取在线播放等情况下，不需缩短营业时间
（不根据法规规定）
・实施管理入场人数

③集会・展示设施 集会场、公会堂、展示场、租赁会议室、文化会馆、多

功能大厅

③宾馆・旅馆 宾馆・旅馆（仅限于用于集会的部分）

④运动设施，游乐设
施

棒球场、高尔夫场、田径场、室外网球场、高尔

夫练习场、击球练习场等

人数上限为5000人而且在收容率50%以内
超过1000平米：要求营业时间缩短为20点为止
1000平米以下：呼吁缩短营业时间到20点为止
（举办活动的情况下要求营业时间缩短到21点为止）
・采取在线播放等情况下，不需缩短营业时间
（不根据法规规定）
・控制入场人数

⑤博物馆等 博物馆，美术馆等

⑥结婚典礼场 结婚典礼场 ・不提供酒类・卡拉OK设备（45条②）
・缩短营业时间 (5点到20点)（45条②）
（不在法令规定内的呼吁）
・举办时间在1.5小时之内
・参加人数在50人以下或者收容率在50％以内

⑦葬礼场 葬礼场 （不在法令规定内的呼吁）
・不提供酒类

※ 要求彻底贯彻执行防止感染对策（按照行业规定彻底遵守指导方针）
※为防止感染引导入场者排队等，有发烧或者其他症状的人禁止入内
（不根据法规规定）
※控制店内人数上限等相关防感染措施的实施状况，需通过网页等广而告之。
（京都府设施的规定）

关于现在停业中的京都府的设施，根据所在的市町村的意见，决定实施方针



※ 要求彻底贯彻防止感染对策（根据行业类别彻底贯彻执行指导方针）

设施种类 详情 要求内容

①社会福祉设施等 保育所，介护老人福祉设施等 彻底贯彻防止感染对策

②学校，大学，补习
班等

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特别支援学校，
大学，专修学校，各种学校等教育设施，驾
校，补习班等

・停止社团活动
・活用网络教学
・学校教育活动中彻底贯彻防感染措
施。注意附页1

③图书馆 图书馆 （不根据法规规定）
适当控制入场人数

④商业设施 超市，便利店，加油站等

彻底贯彻防止感染措施

⑤服务业

（提供生活必需服务
的店铺）

提供生活必需服务（理发店、澡堂、服装租
赁、不动产公司、当铺、兽医、干洗、丧葬
婚宴、垃圾处理等）的店铺

・适当控制入场人数
・不提供酒类・卡拉OK设备

（３）其他



４ 关于职场出勤等方面对企业人士的要求

（根据特措法24条第9项规定要求）

• 关于去职场上班，尽量积极使用在家办公（网络办公）或者在大型连休中取得休假等措

施，力求达到削减7成出勤者的目标。

• 除了因工作的连续性必须上班以外，尽量控制２０点以后不上班。

• 即使去职场上班，也要积极推行时差出勤、骑自行车上班等，尽量减少与人的接触。

• 在职场采取防感染的措施（如办公场所内经常换气，用电话会议减少员工出差，对集体

宿舍采取相应的对策等），彻底避开「三密」「感染系数高的五个场面」等。）

• 注意在办公场所「更换场所时」（休息室、更衣室、吸烟处等）

• 对办公场所及店铺，根据不同行业切实遵守指导方针

• 对有重症化倾向的员工及怀孕员工，以及家人中有上述人员的员工，由本人申请，在工

作上可适当安排网络办公或者错时上班等措施，防止感染。



５ 对公共交通机构的呼吁

（不在法令要求以内的呼吁）

• 希望地铁，公交车等事业单位协助，提前末班车的时间，以及在主要交通枢纽

设置测量体温设施等

• 对于事业单位，希望配合关闭夜间的室外照明（必要的安全监控照明除外）



６ 关于对有发烧症状人士的要求

（根据特措法45条第1项规定要求）

• 有发烧等症状时（发烧、咳嗽、咽喉痛、呼吸困难等症状），一定要向单位或

学校请假，向经常就诊的医生咨询。

（根据特措法24条第9项规定要求）

• 在自己家里正确戴口罩，勤洗手。

• 尽量待在独立房间内，不离开房间，使用家里的公共区域时需减少到最低程度。



７ 关于对同居者有发烧等症状的人士之要求

（根据特措法45条第1项规定要求）

• 同居者被确诊感染，自己被确定为密切接触者的情况下，原则上全体人员要在

家隔离14天。

（根据特措法24条第9项规定要求）

• 同居者出现发烧等症状时，要在自己家里正确戴口罩，勤洗手，住在独立的房

间或装上隔离屏风等，确保同居者的疗养环境。

• 如果同居者的单位・学校等处发生集团感染，也与同居者本人出现发烧等感染

症状时作相同考虑，需要格外注意。



８ 关于在家庭内防止感染的要求

（根据特措法24条第9项规定要求）

• 需将测体温作为习惯，切实做好健康管理。如果出现相关症状，感觉身体不适时，

一定要测量体温。

• 回家后用流动水和香皂洗手，用酒精消毒液彻底做好手指消毒。

• 门把手，照明灯开关等手能接触到的公共部分，一定要仔细擦拭清扫。

• 包括公共使用区域，一定要经常开窗或开门，进行换气通风。



９ 有关通勤・上学等的要求

（根据特措法24条第9项要求规定）

•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一定要正确戴好口罩。

• 在车内不交谈。

• 活用错时通勤、步行・骑自行车等方式，努力减少人与人的接触。

• 对于在健康方面有不安的从业人员，极力创造一个容易请假的工作环境。



根据特措法规定停业以及缩短营业时间的设施给予支援。

Ⅳ 对于缩短营业时间的支援



【咨询窗口】京都府新型冠状病毒指导方针等热线咨询中心

【电话号码】０７５－４１４－５９０７

【开设时间】紧急事态措施期间，工作日以及节假日均为上午９点～下午５点

（参考） 有关紧急事态措施，面向府民、事业者的咨询方式



对大学・高中・中学等的规定

• 大学等要积极活用网络教学，同时进入校园的学生控制在学生人数的50％以下。

• 坚决贯彻执行大学指导方针。特别是社团活动中导入许可制，中止或者延期到其他

府县的远途活动，特别注意防止感染对策。另外，不能中止或者延期的情况下，在

确认举办者充分做好了防止感染措施的基础上，事先接受PCR检查，为「阴性」才

可参加。

• 京都府与国家积极配合，对府内大学实施的新型冠状病毒监控检查等给予协助。

• 尽量避免大学上课及课外活动前后的会餐。（「京都礼仪」要严格遵守）

• 彻底做好在学生宿舍防止感染的措施

• 对学生，让大家悉知禁止下列行为：

• 在规定的营业时间以外出入饮食店

• 社团・同好会的聚餐

• 多人数的集体行动，在朋友家喝酒・住宿

• 包括在餐饮中，取下口罩谈话

对大学等的规定 （根据第24 条第9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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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高中根据实际上学情况，避开公共交通拥挤的时间，采取错时上学，上下学采取

避开密集人群的对策。

• 关于中学、高中的社团活动，原则上限于本校学生在校内、２小时以内、禁止住宿

等，彻底贯彻好防感染措施。

• 对于各类大会（全国大会・近畿大会等），在参加已充分实施防感染措施的官方大

会・发表会时，事先向主办方确认防止感染预防对策后再行参加。

对中学・高中等的规定 （根据第24 条第9项规定）


